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思想品德好，治学态度严谨，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2、原则上在学位授权点内进行导师申报。非学位点挂靠申报者，其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应与挂靠的学位授权点研究方向相关，具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能提供良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平台，确保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3、原则上申报者年龄不得超过55周岁。
4、年龄在45周岁以下拟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者，必须具备博士学位。

5、具有教授或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
6、现担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至少已完整培养过一届硕士研究生。
二、业务条件

（一）完全满足以上基本条件申报者，需具备以下业务条件：

1、主持国家级课题至少1项且在研课题经费（不含横向经费）总额不少于3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结题的课题经费不纳入统计范围。
2、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生物学等一级学科的申请人，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发表1篇IF≥3.0的SCI学术论文（或在SCI论文分区二区以上(含)期刊发表学术论著至少1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
3、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的申请人，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发表3篇SCI学术论文，且至少有1篇IF≥1.0（或在SCI论文分区二区以上(含)期刊发表学术论著至少1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
4、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护理学、特种医学一级学科的申请人，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发表2篇SCI学术论文，且至少有1篇IF≥1.0（或在SCI论文分区二区以上(含)期刊发表学术论著至少1篇，或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北大版）发表论文至少5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
5、人文社科类申请人，近三年主持国家级课题至少1项，可直接支配在研课题经费(不含横向经费)总额不少于10万元。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属于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论文，一类刊物论文至少2篇；或一类刊物论文至少1篇，二类刊物论文至少2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以南方医科大学大学公布的为准。

（二）不满足基本条件第五条或第六条的申报者，需具备以下业务条件之一
1、至少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73”、“863”项目成员，且为分题负责人），可直接支配在研课题经费不少于50万元；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论文分区二区前50%发表论文至少1篇（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申报者需在SCI论文分区二区发表论文至少1篇）。
2、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论文分区一区发表论文至少1篇；可支配在研课题经费不少于50万元。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件

一、基本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思想品德好，治学态度严谨，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二）具有硕士（含）以上学位。
（三）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

（四）年龄不超过55周岁。
二、业务条件
（一）课题要求

1、理学、工学及医学学科门类申请人（不包含护理学）需主持省级课题至少1项，在研课题经费（不含横向经费）总额不少于15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结题的课题经费不纳入统计范围。
2、人文社科及护理学类申请人须以第一负责人在研1项省级课题，在研课题经费（不含横向经费）总额不少于5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结题的课题经费不纳入统计范围。
（二）论文要求

1、理学、工学及医学学科门类申请人（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护理学除外）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科研论文，单篇影响因子不低于1.0，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

2、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护理学申请人中不能满足第一点者需近三年在中文核心期刊（北大版）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3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
3、人文社科类申请人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属于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论文，一类刊物论文1篇；或二类刊物论文2篇；或二类刊物论文1篇，三类刊物论文2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以南方医科大学公布的为准。
